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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身分法
	【修正日期】民國112年12月18日
【公布日期】民國113年1月3日


‧S-link總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00931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3條；並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2‧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700253161號令修正公布第8條條文
3‧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000007741號令修正公布第4、8、11、13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原條文】
4‧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33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2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b1]第1條
﹝1﹞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bookmark: b2]第2條
﹝1﹞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bookmark: b3]第3條
﹝1﹞父或母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2﹞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b4]第4條
﹝1﹞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養者之一之姓。
﹝2﹞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bookmark: b5]第5條
﹝1﹞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原住民身分。
　　四、依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未於本法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算二年內，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
﹝2﹞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回復以一次為限。
﹝3﹞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bookmark: b6]第6條
﹝1﹞為取得原住民身分，當事人得申請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當事人未成年時，由法定代理人以書面約定申請，成年後，依個人意願申請，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2﹞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除出生登記外，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限。
﹝3﹞養子女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依戶籍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本生父母之戶籍資料或戶籍謄本。
[bookmark: b7]第7條
﹝1﹞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三條及前條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b8]第8條
﹝1﹞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2﹞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b9]第9條
﹝1﹞原住民應依其父或母之所屬民族登記其民族別；其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或從姓，應與其登記之民族別相關聯。
﹝2﹞前項原住民民族別之認定、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bookmark: b10]第10條
﹝1﹞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bookmark: b11]第11條
﹝1﹞因戶籍登記錯誤、脫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撤銷或更正之登記。
[bookmark: b12]第12條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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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布條文:::]:::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布條文:::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立法目的）
﹝1﹞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2﹞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bookmark: a2]第2條（原住民身分之認定）
﹝1﹞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憲法判決】111年憲判字第17號
[bookmark: a3]第3條（身分之取得：婚姻關係）
﹝1﹞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原住民身分不喪失，非原住民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a4]第4條（身分之取得：婚生子女）∵
﹝1﹞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2﹞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憲法判決】111年憲判字第4號
--110年1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2﹞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3﹞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方死亡者，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a5]第5條（身分之取得喪失：收養關係）
﹝1﹞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2﹞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3﹞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4﹞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bookmark: a6]第6條（身分之取得：非婚生子女）
﹝1﹞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2﹞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民身分。但約定從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3﹞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且從父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a7]第7條（子女變更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
﹝1﹞第四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二項、第三項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2﹞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3﹞第一項子女之變更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限。
[bookmark: a8]第8條（本法施行前未取得身分者之申請程序）∵
﹝1﹞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2﹞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施行後二年內，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110年1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2﹞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97年12月3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a9]第9條（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1﹞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三、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2﹞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3﹞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第10條（約定變更原住民身分）
﹝1﹞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2﹞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bookmark: a11]第11條（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受理機關及應登記事項）∵
﹝1﹞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2﹞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110年1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2﹞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12條（更正登記事項之程序）
﹝1﹞因戶籍登記錯誤、遺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更正之登記，或由當事人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明，並為更正之登記。
[bookmark: a13]第13條（施行日）∵
﹝1﹞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2﹞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110年1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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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第


1


條


 


﹝


1


﹞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


1


﹞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者


。


 


  


二


、


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第


3


條


 


﹝


1


﹞


父或母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


 


  


二


、


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


 


  


三


、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


 


﹝


2


﹞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4


條


 


﹝


1


﹞


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


 


  


二


、


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養者之一之姓


。


 


﹝


2


﹞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第


5


條


 


﹝


1


﹞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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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更新 】 ? 2024/1/11 【 編輯著作權者 】 黃婉玲   （建議使用工具列 -- 〉 檢視 -- 〉 文件引導模式 / 功能窗格 ）  

法規名稱  

原

原

住

住

民

民

身

身

分

分

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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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link 總索引 〉〉 線上網頁版 〉〉   【 法規沿革 】   1 ‧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總統 （ 90 ） 華總一義字第 900000931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3 條；並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2 ‧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5316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8 條 條文   3 ‧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77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 、 8 、 11 、 13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 施行 【 原條文 】   4 ‧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1533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2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內容】   第 1 條   ﹝ 1 ﹞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 1 ﹞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者 。      二 、 平地原住民：臺灣光復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 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第 3 條   ﹝ 1 ﹞ 父或母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      二 、 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      三 、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   ﹝ 2 ﹞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4 條   ﹝ 1 ﹞ 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      二 、 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收養者之一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收養者之一之姓 。   ﹝ 2 ﹞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第 5 條   ﹝ 1 ﹞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一、依前二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  

